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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全市煤矿安全生产重点旗县（市、区）、重点企业督导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区能源局，各煤矿企业：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对煤矿安全生产重点旗县（市、区）、重点企业评估施行动态管理，我市海南区已被列为2023年煤矿安全生产重点旗县（市、区），全市暂无重点企业。按照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煤矿安全生产重点旗县（市、区）、重点企业督导工作方案><非煤矿山安全生产重点地区动态管理及综合评估工作方案>的通知》（矿安〔2023〕9号）、自治区能源局联合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内蒙古局制定的《全区煤矿安全生产重点旗县（市、区）、重点企业督导工作方案》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和乌海市能源局《2023年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乌能局发〔2022〕248号），制定了《全市煤矿安全生产重点旗县（市、区）、重点企业督导工作方案》，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附：1.全市煤矿安全生产重点旗县（市、区）、重点企业督导工作方案
2.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煤矿安全生产重点县（市、区）、重点企业督导工作方案》《非煤矿山安全生产重点地区动态管理及综合评估工作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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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煤矿安全生产重点旗县（市、区）、重点企业督导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深化和拓展全市煤矿安全生产督导工作，对海南区进行重点督导，通过以点带面，推动地方政府及其煤矿安全监管部门进一步落实属地安全监管责任，严厉打击煤矿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推动煤矿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防范遏制较大以上事故发生。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深刻汲取内蒙古新井煤业有限公司煤矿“2.22”事故教训，通过重点督导整治，进一步夯实海南区煤矿安全生产属地监管责任，进一步提升煤矿安全监管效能和企业安全管理水平，进一步强化煤矿风险管控、重大灾害治理、隐患排查整治等关键环节，坚决遏制较大及以上事故，推动海南区安全生产形势根本好转。
二、市级层面工作任务及工作措施
工作任务1：市能源局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及《内蒙古自治区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细则》要求，切实加强对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及时研究解决煤矿安全生产重大问题和突出问题。
工作措施：（1）将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纳入市能源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持续强化安全宣讲教育。（2）每年组织开展1次煤矿安全生产对话谈心活动，市能源局主要负责人与班子成员和各科室、二级单位负责人谈心。（3）市能源局主要负责人每月至少研究1次煤矿安全生产，解决煤矿安全生产重大问题和突出问题。
工作任务2：加强煤矿安全监管能力建设，进一步落实煤矿安全生产属地监管责任，逐一明确各类煤矿日常安全监管主体及联系包保、驻矿盯守和安全巡查人员，明确岗位职责并强化监督考核，防止漏管失控。
工作措施：（1）严格落实《乌海市煤矿企业安全生产工作联系包保制度（试行）》，明确每1处煤矿日常监管主体和监管部门联系包保领导。（2）按照《乌海市煤矿安全生产分组巡查和驻矿盯守管理制度（试行）》，属地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对辖区所有煤矿定期进行分组巡查，对存在重大隐患的高风险煤矿企业，在重大隐患消除前应安排监管人员驻矿盯守。（3）按照国家、自治区有关要求，配齐配强监管执法力量，其中专业技术人员配比不低于监管人员的75%，对不能满足要求的，可通过购买技术服务方式聘请专家或专业机构开展检查。
工作任务3：坚持严格规范精准执法，强化执法监督，敢于动真碰硬，综合运用处罚、曝光、联合惩戒、信息化等手段，提高执法效果，坚决防止“花式检查”和执法“宽松软”等问题。
工作措施：（1）科学编制并严格落实年度监督检查执法计划，压紧压实执法检查带队人的执法责任，不断提高监管执法效能。（2）全面使用煤矿监管执法系统，严格执行执法公示、全过程记录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规范监管执法行为。（3）综合运用行政处罚、通报约谈、停产整顿、联合惩戒、行刑衔接等措施，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4）持续推进“互联网+监管”,充分利用煤矿安全监管监察信息化系统、“电子封条”等手段，常态化开展远程监管，对瓦斯、一氧化碳、水、冲击地压及入井人数等异常信息及时进行核实处置。
工作任务4：定期对辖区煤矿进行重大风险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督促企业落实重大风险管控措施。对重大隐患按规定挂牌督办、现场核查，确保整改销号。
工作措施：（1）严格落实《内蒙古自治区预判防控煤矿重大安全风险实施办法》，督促煤矿企业定期开展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制定并落实风险防控措施，形成安全风险管控清单；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每月开展1次重大安全风险会商，深刻总结近期煤矿生产安全事故教训，共享监管监察执法信息，总结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任务，对煤矿重大风险管控、重大灾害治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辨识、评估和研判，及时形成重大安全风险预警信息并向各级监管监察部门及相关煤矿企业发布。（2）督促煤矿企业对照《乌海市能源局关于煤矿企业建立隐患挂牌制度的通知》要求，建立煤矿企业隐患挂牌制度，将隐患分为重大隐患和一般隐患，并动态更新隐患责任牌，整改完成后，自行组织验收销号；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仍组织生产建设的煤矿，比照事故严格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工作任务5：采取有力措施，督促推动辖区煤矿牢固树立区域治理、综合治理、超前治理的治灾理念，扎实开展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建立健全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
工作措施：（1）按照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关于加强煤矿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全面查清煤矿隐蔽致灾因素，制定治理方案，落实治理措施，防控安全风险。（2）督促煤矿企业根据普查成果，开展重大灾害超前治理，配齐灾害治理专业技术人员及专业队伍，严格执行“一规程、四细则”。（3）督促煤矿企业建立健全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通过安全生产标准化现场核查推动企业落实。（4）2023年，乌海市能源局对直接监管的乌海能源公司8处煤矿开展2次安全生产专项检查，抽查地方煤矿企业5处（重点抽查海南区煤矿），重点检查企业主体责任落实、重大灾害治理、隐蔽致灾因素普查、“一通三防”、“雨季三防”、采掘接续、机电运输、边坡、排土。
工作任务6：持续推进煤矿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大力推进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建设及机器人研发应用，提升安全保障水平。
工作措施：（1）按照“巩固一级、提升二级、促进三级”的整体要求，积极推动煤矿标准化提档升级，特别是推动海南区三级标准化煤矿全部创建为二级标准化，一、二级标准化管理体系煤矿占达标已定级总煤矿数动态保持90%以上。（2）严格落实《内蒙古自治区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到2023年底，所有具备条件的煤矿全部实现智能化。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市能源局积极配合国家矿监局、自治区能源局开展重点旗县(市、区)、重点企业定期综合评估，结合全年督导检查计划采取督导帮扶、会商预警等方式，深入开展整治攻坚。海南区能源局要加强组织领导，根据市级层面工作任务和具体措施，明确实施机构，制定符合地区实际的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细化目标任务、进度安排、责任分工，建立健全工作机制，确保按要求完成整治工作。
(二)细化工作措施，强化任务落实。海南区能源局要深入查找分析本地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共性问题、深层次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按照“两个根本”的要求，制定整改措施，根据整治目标细化时间表、路线图，确保整治工作任务全面完成。
(三)强化检查督导，推动工作开展。市能源局每2个月开展一次现场督导检查，督促指导重点旗县（市、区）落实各项整改举措。海南区能源局要对整治工作推动不力、企业重大风险管控、隐患排查治理不及时、非法违法问题突出的企业，依法依规进行严肃处理，推动各项整改措施落地见效。
请海南区能源局根据本方案细化工作措施、制定工作方案，并明确1名煤矿安全生产重点旗县（市、区）督导工作联络员，于3月1日前将工作方案及联络员联系方式上报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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